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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   Taiwan Tainan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Press Release  
 

        發稿日期：113年 5月 28日 

        發 稿 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蔡宗聖 

        聯絡電話：06-2959731  
   

 

   臺南地檢署就臺南市議會正副議長賄選案刑事判決 

     （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矚重訴字第1號） 

                 依法提起上訴   

    本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5月15日收受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

矚重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（被告邱莉莉、林志展、郭再欽、楊志強、

李文俊、黃怡萍、黃麗招、林士傑、李鎮國、高玫仙等10人均無罪，

下稱原審判決），認原審判決認事、用法尚有違誤及未洽之處，茲檢

具理由向原法院就上開被告10人均提起上訴，簡要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原審認判決書中編號35之通訊監察譯文，依卷存證據並未經檢察

官陳報法院認可，依通訊保障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，

認不得作為證據使用，然經詳閱卷證後發現該編號35之通訊監察

譯文之內容，業經本署檢察官於111年10月24日向臺灣臺南地方

法院陳報，並經該院於翌（25）日以南院武刑澤111聲監可字第

000160號函認可，是此部分原審之認定顯有違誤。 

二、 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有無之依據，多採用被告等人於審理中以

證人身分之部分證述內容而為其他被告，甚或被告其自身涉案情

節而為有利之認定，完全置被告等人於調查及偵查中之供述或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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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證述內容於不論，亦未本於經驗或論理法則，斟酌全般情形，

作合理比較，定其取捨，並於判決內詳為說明何人於何時之基本

事實陳述何以與真實性無礙之心證理由，實已有判決理由不備之

違背法令情形： 

有關本案被告邱莉莉、林志展、郭再欽曾密集會面或電話聯絡，

謀議採取賄選及恐嚇方式以達邱莉莉當選議長之目的，並透過被

告楊志強向方一峰刑求賄賂，且由被告黃怡萍、林士傑參與妨害

方一峰自由行使議長投票權等行為，以及被告郭再欽、邱莉莉、

林志展、李文俊、黃麗招、黃怡萍共同對被告李鎮國、高玫仙行

賄，而分別涉犯行求賄絡及期約賄絡等罪嫌，由各個被告在調查

官詢問、偵查中檢察官訊問、具結證述及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羈押

庭與審理中之供述或交互詰問時之證述內容可知，被告等人或位

居要職、或久經社會歷練，對於可能於己不利之問題多會避重就

輕，而若認為係中性問題或非己所涉案情之問題，多半便會據實

陳述，而各個被告於本案中本是為求在議長選舉中勝選而結盟，

彼此間並無仇隙或恩怨，自無構陷他人之動機及必要，故為求妥

適、嚴謹地認事、用法，原審本應將眾人之調詢、偵訊及審理時

之歷次筆錄內容進行整合、勾稽比對，以求慎斷彼等間供述內容

之真實性，並於判決理由中說明採擇之標準及理由；且原審不是

不能逕以該審判中之證詞採為論證犯罪事實之依據，但仍應於判

決中說明「認其證詞適合為待證事實之證明，先前於調查筆錄或

偵查中之供述即不具前述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及證明犯罪事實存否

之必要性」之理由，然此不採被告等人於偵查中之供述或結證內



3 

容之理由卻於原審判決中付之闕如（且以被告A轉換為證人A時之

證述內容而為有利被告A之認定，即證人A說被告A無罪，故被告A

無罪，亦容有循環論證之謬誤）。再者，被告等人於偵查中之供

述或具結證述內容實與原審所採認渠等於審理中之部分供述內容

已產生重大歧異而有就基本事實陳述不一致之情形（例如：被告

李鎮國等人就A保證、B折扣、C經費及D薪資給予等條件之偵查時

陳述與原審所採認之審理中陳述顯然不一致），原審皆未詳予審

酌即逕自對被告等人為有利之認定，原判決顯有判決理由不備之

違背法令情形。 

      本署已於上訴書中彙整比較被告等於偵查中供述或具結證述內容

與渠等於審理中供述，且詳述原審判決就本案事實之認定有何悖於經

驗法則及論理法則之處，並提出本案判決書中編號 35 之通訊監察譯文

之法院認可函作為上訴理由，依法提起上訴，期上訴審法院將原判決

撤銷，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。 

 


